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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2007年11月22日特別會議  
「精神健康政策」意見書  

 
『康和互助社聯會』是由新生精神康復會服務使用者組成的自助組織，於

1998年成立，並根據社團條例在香港警務處牌照課社團事務處註冊為社團，更

於 2002年根據稅務條例獲稅務局承認為非牟利慈善團體。二零零四年十月成為

社聯的機構會員。 

  本會的宗旨是發揮精神病患者的互助精神及推廣互助工作、促進精神病患者

的個人康復、權益和生活質素的改善、及積極參與精神病患者利益有關的事務。

本會希望借今天的議題「精神健康政策」，向立法會反映精神病康復者的需要和

訴求，並發表以下立場及意見︰  

 
1) 提倡建立主力個案社工跟進 

 
在香港，主要由衛生福利局及食物局負責協調所有和市民健康和關的服務

（包括精神健康服務）；當中牽涉的部門有醫院管理局、社會福利署和衛生署，

還有全港大大小小不同的社會服務機構。醫院管理局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以及

醫療有關的社區復康服務；社會福利署主要提供社會、住宿及職業方面的社區復

康服務；而衛生署則負責公眾教育等預防性工作；而大大小小的社會福利機構一

方面既為精神病康復者及家屬提供復康及支援服務，另一方面則為公眾人士提供

精神健康教育的工作。雖然不同部門都撥出資源發展精神健康計劃，但整體而言

卻缺乏明確的政策去帶動服務發展的路向，亦沒有部門為整體精神健康服務的提

供作出協調。 
 

(一) 精神復康是多元化的服務，往往牽涉到不同的政府部門和不同的專業人士，

但對服務的負面意見卻時有所聞，服務缺乏延續性、無從問責、不必要的服務延

誤等。由於不同部門所提供的服務重點有所不同，有時更會產生同一位康復者，

同時有醫生、醫務社工、社康護士、福利機構的社工及社署保障部的同事跟進服

務，而不同部門或機構皆由不同的專業人士提供服務，不同專業人士對精神復康

皆持有不同的理念，或會就審批服務及跟進服務方面有不同的意見，以致康復者

無法立時得到適當的服務；而不同部門間亦沒有特定的溝通機制，以致精神病康

復者需要向不同的專業人士重覆引述自己的問題及所需要的服務，不但使康復者

耗用大量時間於通溝方面外，另外不同部門的意見及行政程序亦會使康復者產生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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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精神病康復者來說，有一名認識及信賴的人能夠長期給予支持，了解他

們的精神健康狀況，就復發先兆、應付壓力的方法和支援系統等提供支援。而醫

生及醫務社工本應是擔任有關的角色的最佳人選，但由於醫生及醫務社工皆出現

人手短缺的問題，以致未能提供有關的支援。而現時香港精神康復服務中亦缺乏

負責統籌的個案工作員，因而未能為康復者提供最有效的幫助。或者不是所有康

復者皆需要所有時間皆提供有關服務，但可能只是在康復過程中某段時間特別需

要協助，而這些的協助均需要為較長的服務。 
 
本會建議就情況較為嚴重或有特別需要的精神病康復者提供專責的個案社

工跟進，在康復者病發的初期跟進有關個案，而有關的跟進不應有服務年期限

制。這位個案社工應發揮協調功能，令精神病康復者得到持續的康復服務，而該

位個案社工能從康復者的利益著眼，確保能夠為康復者可以從不同的服務單位中

得到合適的照顧。而該位個案社工應就評估服務需要、安排服務、協調服務、倡

導、監察及評估服務成效等提供支援。 
 

2) 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支援服務 
 
在整個復康的進程中，就業服務為整個康復過程重要的一環，可惜大部份康

復者在面對找尋工作上遇上很大的阻礙。精神病康復者一般會就其復康進度被安

排到日間醫院、日間訓練中心、庇護工場、輔助就業等服務進行訓練或於公開市

場尋找工作。 
 

(一) 有很多康復者皆表示難以在公開市場中的工作找尋工作，就算能夠在公開市

場獲騁，由於壓力及人際關係等問題，亦無法長時間維持有關工作。故此，政府

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落實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度，積極推動私營機構聘請康復

者，以保障精神病康復就業的機會。先由政府及公營機構聘用一定比例的殘疾僱

員，繼而積極鼓勵私營機構聘用殘疾人士；同時並希望鼓勵公營及私營機構透過

將工作分拆，增加市場上半職工作的數量，讓未能夠適應全職工作所面對壓力的

康復者能在工作上發揮所能。 

 
(二) 有部份能力較高的康復者，未能於公開市場成功尋找工作，但由於在輔助就

業中的所提供的工作種類主要以清潔及零售為主，因而經常產生工作錯配的問

題，康復者無法在合適的工作中發揮所能。故此政府應以實際的措施推動福利機

構與私營機構合作，建立與私營機構合作的網絡，為康復者提供不同種類的工作

或實習機會，以切合不同康復者的需要。例如由政府帶頭建立中央的殘疾人士工

作或實習轉介系統，讓不同的福利機構分享有關的網絡資源及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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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輔助就業的工作來源主要透過向公營及私營機構的外判工作中投標所

得，但因為於行內主要以「價底者得」的原則選擇投摽者，加上不同殘疾人士的

福利機構及外間機構的劇烈競爭下，以致形成康復者在輔助就業中所獲騁的工

作，雖然工作量與公開就業市場一樣，但薪酬卻比起正常價格底很多；而在有關

機構內的康復者多以訓練員的身份工作，只有少數康復者被正式聘用，由於訓練

員與福利機構並沒有僱傭關係，變相成為廉價勞工，而康復者亦得不到勞工法例

的保障。而低薪的康復者由於沒有足夠的工資應付生活，縱然康復者為自己的生

活付出努力，最後仍要依靠政府的安全網渡日。本會期望政府應在政策層面為所

有公營機構的外判工作訂立參考的工作時數及薪金，避免以「價底者得」的原則

選擇投標者；同樣亦應以福利機構的投標者作優先考慮；最終政府亦應在薪金及

工時上，為所有低收入的工種訂立最基本的保障。 
 
總括而言，一套完善及完整的精神健康政策非常迫切。特別針對精神病康復

者，希望政府可以透過 (一)整合不同精神復康服務、 (二) 建立專責的個案社

工、(三)積極推廣就業配額制、(四)有效提供康復者的就業支援及(五)訂立參考工

作時數及薪金等五方面，制定政策聯繫政府及不同部門的合作，為精神病康復者

提供最適切的服務。  

 


